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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相當成效。 

三、至有臺資企業準備回臺找殼，以達到直接上市（櫃）目的乙節，若採直接入主國內既有、經營

不善之上市（櫃）公司，致董事變動達二分之一情事，且新任董事有違反誠信原則之行為者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得依規定將其上市或上櫃之有價證券列為變更交易方法；另若因借殼上

市（櫃）致公司營業範圍有重大變更，經證交所或櫃買中心認為不宜繼續上市或櫃檯買賣者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得依規定終止其有價證券上市或櫃檯買賣，是以，現行證交所及櫃買中

心之規章已針對借殼上市（櫃）之防範訂有相關規範。 

四、有關跨國炒股集團可能利用臺商企業回臺上市（櫃）在臺炒股乙節，查現行證交所及櫃買中心

均依其所訂監視制度辦法執行監視查核，如發現任何人涉有證券不法交易情事，將立即依相

關規定辦理，以維護投資大眾權益。 

（二十）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每 2,000 元利息強制收取補充保費已形

同課稅，應該朝提高部分負擔解決健保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788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5-725） 

黃委員就每筆 2,000 元利息所得強制扣取補充保險費，形同課稅，應朝提高部分負擔解決健保

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現行健保制度是以經常性薪資所得，作為保費計算基礎，但經常性薪資所得，僅占綜合所得約

6 成左右，薪資以外其他所得，並未納入計費基礎，因此，現制下受薪民眾必須承擔較多健保

財務責任。二代健保在維持現行保險費計收之方式下，另對其他目前可以掌握，但卻未列入

計費之所得（高額獎金、兼職薪資所得、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租金收入）

，以就源扣繳方式計收補充保險費，可使所得相同者之保費負擔儘可能相近，更加落實量能

付費之精神。 

二、未達一定金額之補充保費，原係基於行政成本之考量，避免徵收成本超過所計收之保費，原規

劃為 2 千元，惟在與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及相關扣費義務人代表討論後，有較高比例的與會

人士提及希望調高下限；再加上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朝野立委於 9 月 27 日通過

提高下限為 5,000 元之附帶決議。另考量扣取補充保費的人數中，2,000-5,000 元的族群相對較

為弱勢，因此在基於「順應民意及保護弱勢」前提下，乃將下限提高至 5,000 元。 

三、由於利息所得筆數多且分散，資料量龐大，為減輕銀行業負擔，本署儘可能朝簡政便民之方向

規劃，例如達某一金額（如 2 萬元）以上之利息，才由銀行扣取保費，低於該金額者，則銀

行得將應扣費之明細資料於次年 1 月底前送健保局，統一開單通知繳費。此外，銀行業擔心

之免扣身分認定及扣費通知等事項，也已朝簡化流程、節省行政成本之方向規劃。未來，銀

行業者於實務作業若遇有困難，健保局亦會儘量提供相關協助，希望能在最簡便的流程下，

完成保費扣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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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調整部分負擔對減少醫療浪費效期短，需考慮民眾接受度，同時，應考量現今之經濟環境，是

否造成保險對象就醫之過重負擔，宜採漸進式方式，逐步加以推動。現已鼓勵民眾珍惜醫療

資源，自行依病情輕重及衡量部分負擔金額，選擇適當層級之醫療院所就醫。健保改革是持

續性的，在實務作業中，不斷檢討改進，才能尋得最佳的改進方法。二代健保實施後，本署

仍將不斷地諮詢各界意見，整體考量，並持續進行改革。 

（二十一）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二代健保相關制度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26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786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5-703） 

黃委員就二代健保相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有關二代健保實施首年之費率，本署經綜整 100 年元月份修法通過當時曾提出之費率 4.91%，

以及健保監理、費協兩會聯席會議部分委員所建議之費率維持 5.17%，並考量最新財務評估後

，已經提出 4.91%、5%、5.17%三種方案，報行政院核定中。前開三種費率，皆可維持至 105

年財務平衡。此外，二代健保已建立收支連動機制，未來如果預期發生財務缺口，可依照法

定程序，運用收支連動機制，由全民健康保險會評估之後，提出最適當之費率，報本署轉行

政院核定，以確保財務平衡。 

二、現行全民健保制度主要是以經常性薪資所得，作為保費計算基礎，但經常性薪資所得，僅占綜

合所得約 6 成左右，二代健保在維持現行保險費計收之方式下，另對其他目前可以掌握，但

卻未列入計費之其他所得（高額獎金、兼職薪資所得、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

、租金收入）計收補充保險費，費基擴大後將涵蓋 9 成以上之綜合所得，可以改善現制下受

薪民眾承擔較多健保財務責任之問題，使所得相同者之保費負擔儘可能相近。 

三、此外，依經常性薪資所得計算健保費，往往會出現總薪資所得相同，卻因薪資結構不同而有不

同保險費負擔之不公平狀況。二代健保在既有之計費基礎下，對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其他

薪資所得計收補充保險費，可拉近薪資所得相同之受僱者間保費負擔差距，更符合量能負擔

之精神。至於部分股利所得及執行業務收入免扣費之例外規定，係因部分保險對象已就該等

金額計收過一般健保費，基於不重複計費之原則，爰予以排除。 

四、未來，用以計收補充保險費之所得，單次給付未達 5 千元免予扣取，該標準可使多數弱勢群體

不致成為補充保險費之扣繳對象，並非完全為因應存款拆單現象所定。另，對於兒童及少年

、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老人、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或勞工保險投保薪資未達中央

勞工主管機關公告基本工資之身心障礙者、在國內就學且無專職工作之專科學校或大學學士

班學生及符合健保法第 100 條所定經濟困難等對象，其兼職薪資所得之扣費門檻更提高到基

本工資（18,780 元），以減輕這些經濟弱勢群體保費負擔。 

五、利息所得既屬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之計費標的，除低收入戶依法免除負擔外，只要單次給付利

息達本署規定之一定金額（目前規劃為 5 千元），即應依法扣取補充保險費，不宜因身分別


